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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 

 

《法例發布條例》 (第 614 章 ) 

 

《 2014 年法例發布 (修正 )令》  

 
 
引言  
 
 《法例發布條例》 (第 614 章 )於 2011 年 6 月制定。律政司司
長行使該條例第 17 條賦予的權力，訂立載於附件的《 2014 年法例發
布 (修正 )令》 (“《命令》 ”)。《命令》旨在修訂不同條例，確保有關條
文準確、切合現況和符合現行的法例草擬慣例。  
 
 
理據  
 
2. 對條例作出修正，有助令我們的法例更易閱讀，確使法例文本

在表達方面得以統一，並劃一個別立法文書內的用語。憑藉修正令的

機制，我們能有效地按照現行的草擬常規，改進法例文本，並使之現

代化。  
 
 
命令  
 
3. 《命令》對不同條例作出修改，確使在表達方面得以統一。例

如，多項成文法則中對 “《海關條例》 ”的提述，會以 “《香港海關條
例》”取代，以求與《香港海關條例》(第 342 章 )的中文簡稱相符。《公
眾衞生及市政 (費用 )(博物館 )規例》 (第 132 章，附屬法例 CK)的附表
中對 “全職學生 ”的提述，會以 “全日制學生 ”取代，以使該規例用詞一
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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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《命令》修訂《商業登記條例》 (第 310 章 )附表 2，以實際公
曆日期，取代對《 2010 年商業登記 (修訂 )條例》 (2010 年第 13 號 )的
生效日期的描述，以讓法例使用者省卻查找該生效日期的時間。  
 
 
5. 除此之外，《命令》修訂《破產規則》(第 6 章，附屬法例 A)(第
6A 章 )、《監獄規則》 (第 234 章，附屬法例 A)(第 234A 章 )、《邊境禁
區 (准許進入 )公告》 (第 245 章，附屬法例 H)、《海魚 (統營和輸出 )規
例》 (第 291 章，附屬法例 A)及《 2012 年監獄 (修訂 )規則》 (2012 年
第 60 號 法 律 公 告 )， 以 改 變 提 述 條 文 的 方 式 。 上 述 各 章 中 的
“paragraph”，會以 “subrule”或 “subregulation”取代 (視何者屬適當而定)。  
 
 
6. 《命令》亦根據第 6A 章、第 234A 章、《專利 (一般 )規則》(第
514 章，附屬法例 C)及《商標規則》 (第 559 章，附屬法例 A)的現有
結構，將這些法例的條文編排為分部及次分部，以方便讀者閱覽這些

法例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7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︰  
 
 刊登憲報  2014 年 12 月 5 日  
 
 向立法會提交《命令》  2014 年 12 月 10 日  
 
 生效  2015 年 2 月 6 日  
 
 
影響  
 
8. 《命令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關於人權的條文。《命令》對經

濟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生產力、財政、公務員和家庭均沒有影響。

《命令》不會影響被修訂的條例及附屬法例的約束力。  
 
 
諮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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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我們於 2012年 3月 26日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作簡
報，告知委員會我們將定期提交修正令 1。我們已諮詢所有對被修改

的法例負有政策責任的決策局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0.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11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律政司法律草擬科高級

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葉蘊玉女士 (電話︰ 2867 2405)聯絡。  
 
 
 
律政司  
2014 年 12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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